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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30572.htm （１９９９年７月

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九次全

体会议通过） 为保证澳门平稳过渡、政权顺利交接和澳门特

别行政区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起顺利运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

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： 澳门

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前按

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，开展筹建澳门

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： 一、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

府，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

； 二、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７名委任议员； 三

、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； 四、委任推荐澳门特别

行政区各级法院法官的独立委员会委员； 五、任命澳门特别

行政区各级法院法官和从中选任各级法院的院长，并就终审

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任命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

； 六、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

，根据检察长的提名任命检察官； 七、提出公元２０００年

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案； 八、草拟并提出成立澳门特别

行政区的必备法案； 九、会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、

终审法院院长联合提名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澳门委员； 十、其他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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